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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H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

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7-10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签署收购单采血浆站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7年10月16日，绿十字（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绿十字” ）、余正平与上海莱士血

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 ）下属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同路生物” ）

签署了《关于叶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淮南毛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怀远县

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 ）。

绿十字和余正平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叶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

有限公司 （“叶集单采血浆站” ）、 淮南毛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毛集单采血浆

站” ）及怀远县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怀远单采血浆站” ）各100%股权以交易总价人

民币7,305万元转让给同路生物， 同路生物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

权，股权转让后，叶集单采血浆站、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将成为同路生物的全资

子公司。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同路生物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已经审计和评估机构审计和评估。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总经理权限范围内事项，该

交易已经上海莱士总经理批准及同路生物股东决定批准，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同路生物将负责标的股权转让报安徽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并获得目标公司新的《单采血浆许可证》。

二、交易对方（卖方）的基本情况

1、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6103799005

（5）法定代表人：金昌燮

（6）注册资本：人民币15,854.702万元

（7）成立日期：1995年10月18日

（8）股权结构：GREEN� CROSS� HK� HOLDINGS� LIMITED出资人民币15,854.702万元，

占100%股权。

（9）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生物试剂，提供医药咨询服务

（10）绿十字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余正平

（1）身份证号码：310108194501******

（2）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89号*号楼**室

（3）余正平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叶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目标公司一” ）

（1）公司名称：叶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叶集民强中路165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678933891G

（5）法定代表人：付启明

（6）注册资本：30万元

（7）成立日期：2008年8月28日

（8）股权结构：绿十字80%，余正平20%。

（9）经营范围：机采单采普通原料血浆、机采单采乙肝免疫原料血浆。

（10）执业许可证号：皖卫血浆字[1998]004号

（11）采浆许可证有效期：2017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21日

（12）采浆区域：霍邱县、六安市叶集市和金寨县。

（13）2016年采浆量：5.34吨

（1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经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6

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7,892.20 293,243.71

负债总额

14,341.44 110,719.81

净资产

243,550.76 182,523.90

营业收入

4,643,376.84 2,025,335.39

营业利润

-36,977.80 -6,1026.86

净利润

-36,977.80 -61,02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21.23 66,791.20

2、淮南毛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目标公司二” ）

（1）公司名称：淮南毛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颖凤路4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6808373809

（5）法定代表人：童友昌

（6）注册资本：30万元

（7）成立日期：2008年10月21日

（8）股权结构：绿十字80%，余正平20%。

（9）经营范围：单采原料血浆（机采单采普通原料血浆、机采单采乙肝免疫原料血浆）。

（10）执业许可证号：皖卫血浆字[1998]003号

（11）采浆许可证有效期：2017年4月18日至2019年4月17日

（12）采浆区域：凤台县、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潘集区芦集镇和架河乡。

（13）2016年采浆量：15.7吨

（1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经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6

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7,699.12 921,704.72

负债总额

1,349,737.74 658,027.88

净资产

257,961.38 263,676.84

营业收入

13,734,696.66 5,494,440.47

营业利润

52,670.12 -494,694.19

净利润

46,200.32 -495,46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527.37 -247,467.38

3、怀远县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目标公司三）

（1）公司名称：怀远县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安徽省怀远县榴城镇工业园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1677583076D

（5）法定代表人：乔丽丽

（6）注册资本：30万元

（7）成立日期：2008年7月22日

（8）股权结构：绿十字80%，余正平20%。

（9）经营范围：机采单采普通原料血浆、机采单采乙肝免疫原料血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执业许可证号：皖卫血浆字[2009]015号

（11）采浆许可证有效期：2016年8月27日至2018年8月26日

（12）采浆区域：怀远县、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禹会区秦集镇上洪、下洪、杜郢、涂山、陈

郢、韩郢、冷水村。

（13）2016年采浆量：6.62吨

（1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经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6

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81,563.23 3,979,384.00

负债总额

7,158,215.72 7,087,190.39

净资产

-2,876,652.49 -3,107,806.39

营业收入

5,657,032.46 2,789,985.63

营业利润

-732,689.18 -231,124.91

净利润

-381,069.18 -231,15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52.85 13,904.88

4、或有事项

（1）绿十字、余正平与叶集单采血浆站、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之间均不存在

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的情况。

（2）叶集单采血浆站、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不存在诉讼与仲裁事项。

5、本次同路生物购买叶集单采血浆站、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100%股权后，叶

集单采血浆站、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将成为同路生物的全资子公司，将导致上海

莱士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收购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以交割日目标公司无任何负债（包

括或有负债为前提），甲乙双方确定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总价为人民币7,305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亦称“卖方” ）

甲方一：余正平

身份证号码：310108194501******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789号*号楼**室

甲方二：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6103799005

住所：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金昌燮

乙方（亦称“买方” ）：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1030670H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燕子河路376号

法定代表人：吴旭

1、标的股权转让

（1）标的股权

甲方一同意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A，包括：甲方一持有的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目标公

司三之各6万元出资（已实缴），占每一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乙方同意受让。

甲方二同意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B，包括：甲方二持有的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目标公

司三之各24万元出资（已实缴），占每一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80%；乙方同意受让。

标的股权A及标的股权B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均成为乙方的全资子公司。

2、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1）交易价格

以交割日目标公司无任何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为前提），甲乙双方确定目标公司全部股权

的转让总价为人民币7,305万元。

基于上述标的股权人民币7,305万元的转让总价， 甲方一标的股权A的转让价格合计1,461

万元，甲方二标的股权B的转让价格合计5,844万元。

（2）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本协议生效且甲方已签署目标公司变更登记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

将标的股权全部转让价款的80%即5,844万元人民币支付至甲方一和乙方共同指定的共管银行

账户。

2）在甲方一及乙方确认条件满足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其余20%的标的股权转让款即1,

461万元人民币支付至共管银行账户。

3）在规定条件全部满足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甲方一及乙方应将共管银行账户的协议约定

资金解付给乙方， 并由乙方在收到该等资金的同时将应支付给甲方二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转让

价款直接支付给甲方二书面指定的账户； 前述支付给甲方二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成之

后，甲方一及乙方应将共管银行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及利息解付给乙方，并由乙方在收到该等资

金的同时将应支付给甲方一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直接支付给甲方一书面指定的账户。

3、标的股权交割及相关安排

（1）标的股权交割及相关事宜

甲方一应负责于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在工商行政部门全部过户至乙

方名下，过户完成，标的股权所享有及/或承担的权利义务即均归属乙方。

乙方负责标的股权转让报安徽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获得目标公司新的《单采血

浆许可证》。甲方二不再作为目标公司的“设置浆站的血液制品单位” ，由乙方作为目标公司

的“设置浆站的血液制品单位” 。

（2）交接：在交割日，甲方一应促使目标公司按照附件所列的清单向乙方提供保障目标公

司业务正常运营所需的设备设施，清单中的设备设施将归属及保留在目标公司继续使用。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完成的“过渡期” ，甲方保证将促使目标公司保

持其独立性、资产完整性及正常的生产经营。

（4）交割日（不含本日）前目标公司的所有库存血浆归属甲方一，由甲方一按照原供浆协

议供浆给甲方二。交割日后目标公司采集的血浆归属乙方。

4、税收与费用

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各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

5、其他

本协议一经甲方一签署，甲方二、乙方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即生效。对本协议的任何修

订、补充须以书面方式做出。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六、其他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本次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以交割日目标公司无任何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为前提）各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均成为同路生物的全资子公司。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收购叶集单采血浆站、 毛集单采血浆站及怀远单采血浆站

100%股权，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3个浆站将成为同路生物的全资子公

司。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内生式增长为根基，以外延式并购为跨越，将公司打造

为国际血液制品行业的民族航母” 发展战略，通过收购可以快速地获得现有浆站资源，提高公

司总体采浆量，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效提升公司行业竞争优势，巩固公司的行业龙头企

业地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交易各方的利益，本次股

权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对未来财务状况会有正面的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积极办理三家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等手续，相关事项可能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余正平、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关于叶集绿十字单

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淮南毛集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怀远县绿十字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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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005� � � �股票简称：*ST重钢 公告编号：2017-09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或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对公司近期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一、诉讼案件共计6件，其中，原告已撤诉的案件2件，已有一审判决结果的案件3件，尚未

开庭审理的案件1件；

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1件，仲裁委员会已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现将各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起诉

(

申请

)

方 类型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

包

含相应利息、诉讼费

)

诉讼

(

仲裁

)

进展情况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果

及影响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 货 款

103.6495

万元

货款

103.6495

万元及利

息、诉讼费

民事裁定 原告已撤诉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 货 款

35.32083

万元

货款

35.32083

万元及利

息、诉讼费

重庆天纬渝盛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一被告： 公司，二

被告： 重庆科健冶

金材料有限公司）

诉讼

票据追索权纠纷，金额

43

万

元

承兑汇票金额

43

万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

一审判决

公司向重庆天纬渝

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票据金额

43

万元及利息

重庆市林达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一被

告： 重庆桥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二

被告：公司）

诉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欠

款

35.513868

万元

35.513868

万元 一审判决

公司在欠付被告重

庆桥润建筑工程有

限 公 司 工 程 款

35.513868

万元范围

内对原告重庆市林

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承担支付责任

赵春、赵沁菡、周丙

云、聂明琼

仲裁

劳动人事争议，工伤保险待

遇共计

139.028351

万元

139.028351

万元 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全部仲

裁请求

江苏新源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 货 款

50.195979

万元

货款

50.195979

万元及利

息、诉讼费

尚未开庭

审理

影响不明确

广州万宝贸易有限

公司 （一被告：公

司，二被告：高峰）

诉讼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 货 款

613.73092

万元

货款

613.73092

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诉讼费

一审判决

公司支付原告广州

万宝贸易有限公司

货款

613.73092

万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诉

讼费，被告高峰对公

司的上述义务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

注：上述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均作为应诉（被申请）方

因部分案件正处于一审判决阶段或尚未开庭审理，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管理人将根据诉讼或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0月18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7-107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刘琼女士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刘琼女士通

知，获悉刘琼女士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达成协议，2017年10月16

日刘琼女士将所持公司股票部分质押给申万宏源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资， 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刘琼 否

2,170,000

股

2017-10-16 2018-10-15

申万宏源

2.27%

补充日常或经营

流动资金

2、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琼女士此次质押的冻结股数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2.27%，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42%，此次质押开始日期为2017年10月16日，冻结申请人为刘琼。由于补充日常或

经营流动资金，刘琼女士于2017年10月13日与申万宏源签订协议，将其所持公司股份2,170,000

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进行融资。

3、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刘琼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95,64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37%。本笔质

押业务前，刘琼女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8,861,11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9.72%，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 完成本笔质押业务后， 刘琼女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1,

031,11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1.9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4%。

4、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刘琼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5,64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37%。截至本笔业务，刘琼

女士合计质押股份21,031,11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1.99%，占公司股份总数数的4.04%。

截止本笔业务，刘琼女士其它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同时，刘琼女士尚保

留74,616,888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刘琼女士会首先采用追加质押

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保证金的方式，避免出

现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刘琼女士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申万宏源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 神州B� � � �公告编号：2017-089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号—

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公告如下：

一、2017年第三季度订单情况

合同区域

第三季度新签重要订单（含中标或签订合同） 载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已中标未完工重要订单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海外

1 9.09 21 421.49

国内

7 70.68 16 115.00

总计

8 79.77 37 536.49

二、重大项目情况

1、2017年第三季度中标及新签订的主要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业务模式 履行情况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建

设、疗养中心建设

PPP

项目

13.34

亿元

PPP

模式 项目处于开工前的准备阶段。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珙县中医院妇幼保

健院迁建及养老中心综合建

设项目

7.5

亿元

PPP

模式 项目公司注册办理中。

吴川市中医院整体搬迁建设

PPP

项目

3

亿元

PPP

模式

项目处于前期场地的休整加抽水工作

阶段。

富平高新区泰安路、 贺兰大

街等市政道路

PPP

项目

约

10.66

亿元

PPP

模式 项目已开工。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白杨湖总

部经济港

PPP

项目

约

20

亿元

A

项目

BOT

模式

B

项目

BOO

模式

A

项目正进行施工图审查；

B

项目控规

已完成编制；单体设计、临建、围挡、临

电临水、地质勘探、造价咨询、环评、水

土保持、 土方等工程的招标工作已启

动。

人南国际广场项目室内外装

修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6

亿元 装修工程施工专业分包 因土建尚未完成，项目未开工。

卓展中心项目改造装修工程

施工合同

10.18

亿元

EPC

改造工程总承包

设计展示样板段施工和深化设计系统

方案正在有序进行中。

马来西亚

LIKAS

大道项目

570,571,896.27

林 吉

特 （约合

9.09

亿元人

民币）

工程总承包

项目组已经成立， 正处于临建建设和

开工准备阶段。

2、在执行的主要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履行情况

柬埔寨洪森路第

14

号村庄

55

层综合

开发项目（

PP50

项目）

28,500

万美元（约

19.7

亿元

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桩基础、 地下室结构已经完成，正

在施工二层至三层主体结构。

柬埔寨

TSCLfK

集团，国家选举委员会

大楼和

NAGACITY

步行街综合体项

目

14,000

万美元 （约

9.8

亿元

人民币）

EPC

总承包

主体结构已完工，机电和幕墙基本

完工，处于收尾阶段。

柬埔寨豪利钻石项目（金边国民议会

大街商

/

住宅开发项目）

15,860

万美元 （约

11

亿元

人民币）

EPC

总承包

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机电和幕墙及

精装修正在加紧施工中。

紫晶壹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124,493,000

美元

(

约

8.57

亿

元人民币

)

EPC

总承包

正在进行现场临建建设和工程桩

试桩。

科威特财政部大楼翻新改造工程分

包项目

3,970.68

万科威特第纳尔

（约

9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地下室及楼层的柱子加固，已经完

成

80%

，新建的

VIP

停车场、

26#

楼、

CP

中央设备间完成了

65%

，装饰部

分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目前施工部

位为卫生间等湿区部分，外立面的

石灰石干挂正在进行中，部分电梯

已经进场，并且通过验收。

科威特国防部军事学院项目分包工

程

9,414.81

万科威特第纳尔

（约

21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主体结构施工中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莫罗瓦里县

镍铁厂

PKEF

生产线工程

PC

总承包

18.60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因协议修改，项目现进展顺利。

卡塔尔新港

NPP/0057

房建与基础设

施工程

79,712.51

万卡塔尔里亚尔

（约

15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中大门工程运行中，其他

26

个单体

工程中有

14

个已移交测试中，

8

个

变电站和

2

个水泵房施工中。

柬埔寨金边双子大厦世贸中心

27

亿元美金（约

187.81

亿

元人民币）

F+EPC

总承包

处于图纸审批和项目融资阶段，工

程施工尚未开始。

柬埔寨

500

万吨

/

年炼油厂项目

6.2

亿美元（约合

42.68

亿元

人民币）

EPC

总承包

场地平整和填海工程正在施工，生

产生活临建正在施工，工程桩试桩

正在进行。

斯里兰卡科伦坡自由城市中心总承

包

25,000.00

万美元 （约

17

亿

元人民币）

施工总承包

由于业主尚未完成土地拆迁，工程

施工尚未开始。

刚果 （布）

5000

套现代经济适用房项

目总承包

30,000

万美元 （约

20

亿元

人民币）

EPC+F

总承包

项目正处于融资阶段，工程施工尚

未开始。

注：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公告编号：临2017-102号

债券简称：15海正01 � �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10

月17日（周二）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

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管旭华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同意聘任刘远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已登载于2017年10

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网站上。

二、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邓久发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意聘任沈锡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已登载于

2017年10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公告编号：临2017-103号

债券简称：15海正01� � �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议案》。因内部工作岗位调整，管旭华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管旭华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后将在子公司任职。公司董事会

对管旭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远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刘远燕女士简历：女，1977年12月出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泰

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总账主管，伊顿公司杭州伊顿电源财务经理、伊顿常州森源开关财务

总监、伊顿电气亚太区财务经理，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上述被提名人提名程序符合规定，提名合法有效。

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对财务

总监的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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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因内部工作岗位调整，邓久发

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邓久发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将在下属子公司任

职。 公司董事会对邓久发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董事会同意聘任沈锡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沈锡飞先生简历：男，1972年6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曾任杭州市政府金融办证券期货处副

主任科员、高级统计师，中共阿坝州委州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四川阿坝工业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杭州空港经济区党政办副调研员，舟山新区人民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安徽华信国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办主任。

沈锡飞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

情形。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沈锡飞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秘书的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